
新竹市北區區公所公寓大廈管理組織申請成立／變更報備流程圖 

作業階段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提出書面申請 

書面審查 

發給同意備查證明文件 

符合 

 

不符 

 

通知申請人補正 

補正後 

 

檢附相關

文件 
受理 

審查 

核判 

30分鐘 

5天 

2天 

檢附文件(（報備書空白表格可至新竹市北區區公所網站下載使用） 

1. 申請報備書 

2. 申請報備檢查表 

3. 區分所有標的基本資料表 

4. 使用執照影本 

5. 區分所有權人名冊 

6. 社區規約 

7. 依管理組織性質： 

【管理委員會】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會議紀錄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出席人員名冊（含出席委託書） 

【管理負責人】 

區分所有權人推選管理負責人名冊 

8. 其他(如規約特別規定，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等) 

注意事項 

1.申請書應蓋管理組織及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印章 

 2.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主席應簽名 

 3.成立報備時檢附文件一式 4份，變更報備時檢附文件一式 3份 


